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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无野行动（Wildlife-Free E-Commerce Initiative）：为了响应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20年2月通过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本行动由回归荒野、无毒先锋、自然田、中国绿发会、北京草原之盟、反盗猎重案

组等多家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在2020年3月共同发起，通过对各大电商平台和存在非法野生动

物贸易信息的互联网社群中销售的国家重点或眀令禁止交易的野生动植物相关商品进行举报、沟

通，督促电商平台和其他互联网社群采取下架相关商品、处理相关交易信息等措施，进而降低公

众健康隐患、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同时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

回归荒野：主要通过独立调查、企业倡导、公众参与等活动，推动互联网平台上的非法野生

动植物贸易问题的解决，旨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降低生物安全隐患、保护濒危物种等。

自然田：一个关注大气和土壤环境治理议题的倡导型环保非营利机构，目前开展的政策倡导

主题有清洁港口空气、煤电降碳减污、农药及其包装废弃物减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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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湛、 yfm、小乔、小穆、文杰、神农、关键、树叶有翅膀、张英辉、可可、wenbo、黄律

师、赵律师、Masha、夏天、尹山川、 黄药师、yfm、辉、李兵、luogu、可可、lixb、橡树、偏

爱、何许人、竹子、小温、小布、朱小威、code等对本报告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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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多地依据该决定和有关法律

相继制定、调整相关名录和配套规定，禁止食用和杜绝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已上升为全民共识。在新规出台后，志愿者们

发现在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依旧有大量野生动植物及制品

和捕猎野生动物工具等商品和相关交易信息存在，在此背景

下多家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共同发起了电商无野公众参与行

动，简称电商无野（行动）。

自电商无野发起之后，对上百种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和捕猎野生动物工具进行了举报和倡导，包括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对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的非保护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捕猎野生动物工具、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的

外来入侵物种以及用于毒害野生动物的化学品等。 

2020-2022年，经过电商无野的行动，成功呼吁电商和

其他互联网社群下架了穿山甲、大壁虎、海马干、猛禽类相

关制品、崖柏、苏铁类植物、野生蝎子、活体鳄鱼、毒鸟药

扁毛礵、粘鸟网等与野生动植物相关的商品近百种，屏蔽或

删除相关商品的交易和宣传信息过千万条。相关倡导案例或

行动先后被人民日报、新华社、新京报等十多家媒体跟进报

道。但仍有一些受国家保护或涉及野生动植物相关的产品在

售卖，如捕猎夹、捕鸟网、电媒捕鸟器、电鱼设备、活体野

生鸟类等。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电商无野与京东、腾讯、快手等

平台的工作人员形成了良好的沟通机制，能够快速反映相关

问题，但还没有与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建立类似有效

沟通。举报成效方面，通过相关平台的举报渠道仅有约

20%的举报得到有效解决，向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举报则很少

能被立案或得到解决。

电商无野建议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加强内部管控机

制，下架所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商品及制品、捕猎野

生动物工具、毒害野生动物及鱼类的化学品、存在生物安全

隐患的外来入侵物种；规范如清塘净等用于毒鱼的菊酯类农

药商品的不合规宣传；屏蔽所有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捕猎

野生动物工具等相关的搜索关键词；下架所有相关的交易信

息和广告。建议互联网平台建立高效的举报通道，提高对举

报问题的处理效率，设置专人专管制度，并及时将进展反馈

给举报人。建议电商平台对售卖违反国家法规商品的商家移

交到公安等相关执法部门。

建议物流运输企业停止野生动植物快递运输，特别是

活体的野生动物和濒危物种。

建议林业部门建立一个关于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交易

的举报平台，加强宣传教育，鼓励公众参与。并与市场监管

局、网信办等部门对接，用于接收公众的举报；建议市场监

管部门加大对野生植物商品的监管力度

建议消费者不要购买野生动植物及制品、捕猎野生动

物工具，也不食用和捕猎野生动物。并且当遇到相关售卖行

为时，可以第一时间举报。

本报告还梳理了互联网平台上关于野生动植物及其制

品、捕猎野生动物工具、外来入侵物种等相关商品的搜索关

键词名录。互联网平台及有关监管部门可以根据这些搜索关

键词对相关产品进行重点监测和管控，下架明确违规的商品

并定期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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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野生动物，顾名思义，是在野外环境生长繁殖的动

物。国际上将野生动物(Wildlife)定义为所有非经人工饲养而

生活于自然环境下的各种动物；学界则倾向于将野生动物定

义为凡生存在天然自由状态下，或者来源于天然自由状态的

虽然已经短期驯养但还没有产生进化变异的各种动物，具有

野生性和自然性。据2017年全球金融诚信报告显示，野生动

物非法贸易每年价值为500亿～2300亿美元，已成为继毒

品和军火走私等跨国犯罪之后的第四大非法国际贸易。

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引发了全世界的热切关注和深

度反思，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2020年2月

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决定》。决定提出，为了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

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凡《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禁止猎捕、交

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对违反前款规

定的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全面禁止食用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

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

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后多地依据该决定和有关

法律相继出台了制定、调整相关名录和配套规定。禁绝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已上升为全民共识。

“2020年2月22日，14位环境法学界专家就已经启动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进行研讨时建议，除法律规定的特

许情形外，禁止以食用为目的从国外进口人工繁育或者野外

获取的陆生野生动物、水生哺乳动物及其制品。对于违反禁

止性规定的行为，可以大幅提高罚款幅度至货值的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内。必要时，引入惩罚性生态损害赔偿和行政拘留

的法律责任形式。”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

定《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细化了野生动物犯罪的入罪、出罪与量刑标准，

该解释已于 2022年4月9日起开始实施。

随着互联网贸易的高速发展，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

已经成为了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捕猎野生动物工具买卖交

易的重要渠道。“买家可以直接从捕猎者手中购买，而且在

互联网上购买的野生动物制品，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通过物

流送达购买者手中。贸易过程的简化使得犯罪分子更加倾向

于通过互联网来进行野生动物贸易，野生动物犯罪也逐渐开

始向互联网转移。”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信息正悄

然入驻短视频平台，利用短视频来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寻找

潜在的买家或卖家成为网络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新动向。”⁴

在《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出台之

后，志愿者们发现在电商平台及其他互联网社群依旧有大量

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及宣传信息，有卖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如

大壁虎、海马、苏铁、野生天山雪莲、崖柏等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植物；有卖野生动植物制品的，有穿山甲透骨液、

与砗磲玉化贝、崖柏手串等；也有卖各种捕猎野生动物设备

的，如传统的捕猎夹、猎套，也有现代化的电子诱捕设备和

电击设备等；还有卖毒杀野生动物的化学药品的等等。在此

背景下多家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团队共同发起了倡导电商及其

他互联网社群停止售卖相关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捕猎野生

动物工具的电商无野公众参与行动，简称电商无野（行

动）。

1、孟源，杨洋：“涉野生动物犯罪的证明标准”，载《人民司法》2022年第25期。

2、章轲，“揭秘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路线图： 网络非法交易案件数量逐年增长”，载《第一财经日报》，2020年2月23日。

3、同上。

4、刁凡超，“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渗透短视频领域，专家：平台应精细化监管”，载《澎湃新闻》，2021年1月15日。

摘要       背景 电商无野行动重点倡导案例 举报与回应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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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野生动物禁食令出台后的一段时间，电商无野

通过举报和倡导等途径使互联网平台上的违规商品得到了及

时处理，甚至被“秒下架”。但舆论风头一过，这些平台又开

始松懈，正如2021年2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还魂”，电商平台成帮凶》所述：电商平台

对举报已经“免疫”，还利用技术手段向用户持续推送关联商

品内容。种种信息显示，电商平台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往往

比较零散和隐蔽，难以有效打击。同时，电商平台对于打击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态度较被动，缺乏动态监管机制和监管

动力，这就给违规经营者以可乘之机。对于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进行全覆盖式的动态监管，仍需要政府投入充足的监管人

力及物力资源，积极与外部公益机构、志愿者以及广大公民

合作。 

为了推动互联网平台下架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捕猎

野生动物工具，让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得到有效实施，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愿景，从2020年3月到

2022年9月，电商无野通过对电商平台和互联网社区中销售

的国家重点或眀令禁止交易的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进行举

报、沟通，督促相关平台下架违规商品、屏蔽对应的关键词

等，减少互联网平台关于野生动植物商品的交易，以期保护

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同时降低公众健康隐患、降低生物

安全风险。

三、电商无野行动重点倡导案例

以下是电商无野重点倡导的10个案例

电商平台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充斥着各类野生动植物及制品和猎捕工具，其中一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等法规明确禁止的，一些是破坏我国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也有一些是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的。

电商无野行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对互联网平台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举报

及倡导。目前已成功呼吁电商和其他互联网社群下架了穿山甲、大壁虎、海马干、猛禽类制品、毒鸟药扁毛礵等

商品近百种，删除相关交易信息过千万条。相关倡导行动先后被人民日报、新华社、新京报等十多家媒体跟进报

道。

电商无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完成了大量倡导行动，涉及的产品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对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的非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捕猎野生动物工具、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的外来入侵物种以

及用于毒害野生动物的化学品等。

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存在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交易，如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制作的穿山甲透

骨液、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壁虎、海马等，其中部分用

作药材售卖，但很多卖家没有相关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

书或经营许可证书以及行政审批。

（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穿山甲

穿山甲，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部分种群十分

濒危。全世界有8种穿山甲，我国特有的是中华穿山甲。目

前中华穿山甲难以寻迹，种群数量极度稀少。

因为穿山甲会打洞，有人认为穿山甲能活血通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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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穿山甲鳞片入药，近几十年衍生到穿山甲的血肉具

有神奇的滋补功效，导致曾经遍布我国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

中华穿山甲在短短几十年内种群数量极速下降，目前已很难

在野外看到它们。在国内没资源的情况下，一些人又放眼至

东南亚和非洲，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每年至少有20吨

的穿山甲被走私到我国。

由此穿山甲被逼至濒危。为了保护穿山甲，电商无野

发起了一系列倡导，其中包括对电商平台售卖“穿山甲透骨

液”、穿山甲鳞片的倡导行动。

图1   电商平台售卖的穿山甲透骨液截图

电商无野在电商平台和一些互联网社群发现了一种名

为穿山甲透骨液的商品，根据产品介绍，该产品是用西南山

区的野生动植物制成的“神药”，其中主要成分是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穿山甲的鳞片。电商无野发现穿山甲透骨液在淘

宝、拼多多、京东、百度贴吧等电商平台和互联网社群均有

售卖信息，且销售量很大。

对此电商无野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举报和倡导，其中自

媒体发布了10多篇倡导推文，呼吁电商平台和互联网社群下

架相关商品。

截至目前，穿山甲透骨液已在电商平台全部下架，穿

山甲鳞片也基本已下架，并且屏蔽了相关搜索关键词，但仍

有极个别商家利用相对隐蔽的渠道和暗语在互联网平台售

卖。

随着大家对穿山甲的关注度提高，最近几年我国对穿
图2    电商平台售卖的大壁虎截图

山甲的保护工作也有了极大提升。电商无野希望穿山甲的保

护工作更进一步，希望未来能建立中华穿山甲自然保护区，

使其种群数量得以恢复和壮大。

2.大壁虎

大壁虎，俗称蛤蚧，也叫大守宫，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野生种群在我国境内已十分难寻。体长30厘米

以上，是我国体型最大的一种壁虎，栖息于荒野的岩石缝隙

中，以昆虫为食。

近几十年我国境内的大壁虎种群数量急剧减少。除了

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栖息地逐渐碎片化缩小外，同样也有将

其入药的原因。大壁虎是传统中药材，说是可以壮阳，出于

一些人此类需求，大壁虎被大量捕捉，使其种群数量剧减，

价格上涨，另有盗猎和走私等违法行为。

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大壁虎人工驯养及繁殖

的研究，但养殖难以成规模，且未能解决饲料及繁殖问题，

很难说被驯养成功，更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所以目前市面上

售卖的大壁虎基本来自野外。

2020年，电商无野发现电商平台大量售卖大壁虎干，

且绝大多数商家没有相关许可证书和行政审批。

经过举报倡导等，淘宝、拼多多、京东等平台已基本

下架没有相关经营许可证书和审批的大壁虎（蛤蚧）干商

品，但仍有一些没有相关许可证书和审批的商家在偷偷售

卖，有的则是上传了不是大壁虎的相关资质证书滥竽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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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大壁虎（哈蚧）了解不多，电商无野希望通过公益倡导活动提高公众对它的关注。目前大壁虎虽然濒危，但在

贵州广西等地还有一定的种群数量，拯救大壁虎还有时间。电商无野强烈呼吁将大壁虎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加

强对非法盗猎和交易等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

（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其中电商平台售卖的天山雪莲商品产地基本上为新

疆，并标有“野生”、“纯野生”、“纯自然”等字样，也有部分来

自西藏。以淘宝为例，电商无野梳理发现60多个店家售卖

的雪莲商品中仅有3个商品标有“人工种植”或“非野生”字样，

其他大部分为“野生”或“纯天然”，说明电商平台上的天山雪

莲基本属于野生资源（也有可能是商家虚假宣传）。

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存在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的交易信息，如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苏铁、崖柏，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雪莲、雪兔子等。这些受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

被盗挖严重，互联网平台上的交易猖獗，但缺少关注，对此

电商无野做了大量行动与倡导。

1.雪莲（花）、雪兔子

雪莲（花）、雪兔子，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生长在高寒地区。因为它们生长在环境恶劣的高海拔地区，

生长速度缓慢，成熟周期较长，繁殖速度缓慢，再加上盗挖

盗采严重，使得一些种类面临濒危。

2021年9月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年第15号）（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将雪

莲（花）、阿勒泰雪莲、巴郎山雪莲、雪兔子、水母雪兔

子、棉头雪兔子等升级到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

但电商无野发现，近些年在各电商平台和其他互联网

社群存在大量野生雪莲和雪兔子的交易信息，售卖量很大，

种类多。

图4   电商平台售卖的野生雪莲、雪兔子等商品截图

图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截图   (链接：http://www.forestry.gov.cn/main/5461/20210908/162515850572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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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单羽苏铁、四川苏铁、篦齿苏铁、台东苏铁、台湾苏铁

和绿春苏铁等20余种。苏铁类植物在与松柏类和被子植物

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弱势，再加上气候变化、人类破坏、环境

污染、入侵物种威胁等因素，使得苏铁的绝大多数种类处于

濒危状态，其中人为破坏（采挖、工程建设等）最为严重，

一些种类的苏铁在野外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亟需关注和保

护。

2021年8月初，电商无野根据志愿者反馈，发现野生苏

铁类植物在我国被疯狂盗挖和交易，被盗挖的苏铁通过电商

平台、互联网社交论坛等交易，其中很多苏铁都是极度濒危

的种类。

电商无野在电商平台检索了100多个售卖野生天山雪莲

的商家信息，几乎没有看到店家有相关许可证书或审批材

料。针对以上问题，电商无野志愿者们集中对淘宝和拼多多

等平台上售卖野生天山雪莲的商家做了集中举报反馈，一共

涉及100多家售卖野生雪莲且没有资质的店家，并通过自媒

体倡导。

通过举报、倡导等，截至目前，京东率先对标有“野生”

等字样的商品采取了管控处理外，拼多多也在2022年8月份

对平台上售卖的野生雪莲、雪兔子等做了下架和屏蔽处理。

淘宝等平台仍在售卖，其中淘宝反馈为“举报不成立。电商

无野呼吁电商平台下架没有相关审批的雪莲、雪兔子等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同时建议互联网平台多展示保护雪莲等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科普内容，减少食用野生雪莲等植物的

宣传。最后，由于雪莲等生长繁殖缓慢，一旦被破坏后很难

恢复其种群数量。电商无野呼吁相关方停止采挖野生雪莲雪

兔子等，消费者不要购买相关产品。

2.苏铁

苏铁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有几种苏铁甚至比大熊

猫还濒危，早在1999年，我国就将苏铁属全部种类均列为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苏铁是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

物。其中我国有分布的有宽叶苏铁、叉叶苏铁、德保苏铁、

滇南苏铁、长叶苏铁、仙湖苏铁、锈毛苏铁、贵州苏铁、海

南苏铁、灰干苏铁、长柄叉叶苏铁、多羽叉叶苏铁、多胚苏

铁、多歧苏铁、攀枝花苏铁、叉孢苏铁、石山苏铁、三亚苏

图5   百度贴吧里关于石山苏铁的交易信息截图

图6   淘宝平台售卖极度濒危的多歧苏铁卖家的聊天截图

该店铺售卖的多歧苏铁从2公分到20公分粗都有，价格

在200元到20000元不等，卖家在沟通中表示“现在管的严，

玩的人多”。多年研究多歧苏铁的欧阳志勤表示“多歧苏铁在

野外已经难寻踪迹，野生的几乎都被村民挖回家栽培了。”

检索发现，电商和其他互联网平台苏铁售卖量最多的

地区是广西、贵州和云南。以上地区有大量人员盗挖野生苏

铁，并利用百度贴吧、闲鱼、小红书、淘宝、京东、qq

群、微信群、抖音、快手等平台通过快递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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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无野发现野生苏铁交易信息最多的是百度贴吧，

其“苏铁吧”专门设置了“苏铁交易”专区，里面几乎都是野生

苏铁，并能搜索到各类苏铁，很多都是“下山”苏铁（被盗挖

的野生苏铁），包括90多斤的德保苏铁，直径20多厘米的

多歧苏铁，半人多高的石山苏铁等。除“苏铁吧”外，其他还

有“德宝苏铁吧”、“铁树吧”、“花吧”、“盆景吧”、“下乡桩

吧”、“云南盆景吧”、“宽叶苏铁吧“、”石山苏铁吧”、”盆景吧

交流吧”、“多歧苏铁吧”等存在大量野生苏铁交易的贴吧。产

于广西的六籽苏铁（石山苏铁）和德保苏铁被盗挖和交易最

为频繁，还有其他有濒危的苏铁，如多岐苏铁等。

百度贴吧和电商平台存在买卖的苏铁种类有：多岐苏

铁、六籽苏铁（石山苏铁）、叉叶苏铁、元江苏铁、滇南苏

铁、贵州苏铁、叉孢苏铁、葫芦苏铁、攀枝花苏铁、锈毛苏

铁、篦齿苏铁、四川苏铁、灰干苏铁、宽叶苏铁、叉孢苏

铁、绿春苏铁等。多年研究苏铁的专家龚洵表示，除了篦齿

苏铁、攀枝花苏铁、谭青苏铁和滇南苏铁外，其它种类都十

分濒危。

对于以上发现，电商无野做了大量举报，并通过自媒

体发布调查结果进行倡导。新京报等主流媒体和相关机构也

有报道和发声，部分被举报的案例被当地森林公安系统进行

了立案调查， 破获了多起野生苏铁的盗挖和交易案件。部

分被盗挖的苏铁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有近2000株被追回

并专门移栽到植物园等特定区域内进行保护，电商无野也希

望这些被盗挖的苏铁能够被迁移到它们的故乡，条件允许移

栽到自然的野外环境。截至目前，百度贴吧、淘宝、拼多多

等电商平台和互联网社群的野生苏铁交易信息基本已下架，

个别仍未删除。

电商无野呼吁百度贴吧等互联网平台全面处理野生苏

铁相关的交易信息，希望有关部门对上游的盗挖及下游的交

易，包括互联网平台上的售卖等行为加强监管。

图7   百度贴吧售卖的野生野生石山苏铁，类似的帖子有上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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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的外来物种

图8   电商平台售卖的活体鳄鱼及买家秀的截图

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存在一些有安全隐患的活体物

种，包括外来（入侵）物种，比如鳄雀鳝、活体鳄鱼、鳄

龟、清道夫鱼、来源国外的蚂蚁、蜘蛛等，种类非常繁杂，

这些物种通过电商和互联网社群，以快递运输的方式被扩散

到全国各地买家的手里，一旦这些物种逃逸或被人放生到野

外环境，便会对生态环境和人们的安全产生隐患，因此需要

被关注。

1.活体鳄鱼

2021年，电商无野在拼多多、淘宝等平台发现有不少

商家售卖鳄鱼活体，把鳄鱼作为宠物、食材，甚至作为“电

动鳄鱼玩具”出售。

电商平台上售卖的活体鳄鱼基本是人工养殖的，一般

有罗鳄、湾鳄、尼罗鳄等。根据相关法规，任何单位或个人

养殖鳄鱼需要申请相关的许可，否则属可能于不合法行为。

且这些活体鳄鱼是原产于国外的外来物种，存在一定的生物

安全风险隐患，通过普通快递邮寄运输将这些活体鳄鱼售卖

到全国各地增加了这一风险。

鳄鱼是冷血动物，不会认主，也不会对饲养它们的人

类产生感情。而且鳄鱼的攻击性很强，咬合力很高，能够轻

易伤到人，特别是小孩，在家养鳄鱼是存在安全风险的。同

时鳄鱼有可能逃逸到自然水体里，或被主人放生到野外环

境，我国每年都有放生鳄鱼的案例。这些鳄鱼均属于外来物

种，在南方的江河湖泊里一旦生存下来，便会引发生物安全

隐患，包括对水生、陆生生物的影响，对家畜和人身安全的

威胁。

电商无野发现各电商平台和互联网社群上的活体鳄鱼

交易没有任何限制和管控，不限制未成年人购买，也不要求

商家提供任何资质。

基于以上，电商无野通过举报和自媒体倡导等方式，

呼吁拼多多、抖音、快手、淘宝等电商平台对售卖活体鳄鱼

的商家进行处理，下架活体鳄鱼商品。

截至目前，拼多多等平台售卖的活体鳄鱼已基本下

架，但并非完全杜绝，对此电商无野将持续跟进和倡导。

（四）捕捉野生动物的捕猎工具

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存在大量捕猎野生动物工具的

交易信息，传统的捕猎设备有捕鸟网、猎夹、猎套等，新型

的有电媒捕鸟器、电击捕猎设备、红外线捕猎设备等。这些

捕猎工具部分被相关法规和条例所禁止，但平台自身和监管

部门均对互联网平台上的捕猎工具售卖管控不足。

1.捕鸟网

电商无野在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等电商和短视

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在售卖防鸟网、捕（粘）鸟网。有产

品图采用了挂满被捕鸟禽的照片，甚至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猛禽，有产品描述中写有“大小通杀”、“可抓猫头鹰等”字

样。

图9   淘宝的捕鸟网商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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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淘宝平台一款月销300+的捕鸟网商品截图
         (猫头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水鸡（三有）、白面水鸡（白胸苦恶鸟，三有）、红毛鸡

（褐翅鸦鹃，国二）、鹧鸪、画眉、百灵、竹鸡、红腹锦鸡

（国二）、斑鸠、白鹭、八哥、海鸥、麻雀、金丝雀、鸦

雀、各种猫头鹰（国二）、大雁、黄鹂等等。

电媒捕鸟器的遥控距离能达到100-1000米，其音卡存

有上百种鸟的叫声，能达到较高的诱捕率。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使用电子诱捕装置以

及猎套、猎夹、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

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

法进行猎捕，禁止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

所，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

用的猎捕工具提供交易服务。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使用电子诱捕装置以

及猎套、猎夹、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

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

法进行猎捕，禁止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

所，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

用的猎捕工具提供交易服务。

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的案件，公安部门可以刑事立案。电商无

野在电商平台对捕鸟网产品做了大量举报，并在自媒体进行

了倡导，呼吁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下架相关商品。

截至目前淘宝等电商平台售卖的捕鸟网产品基本已下

架，但仍有一些店家以“防鸟网”的名义售卖捕鸟网。同时电

商无野发现即便通过举报和倡导，电商平台短期内下架了捕

鸟网，但过后有重新出现的现象，因此建议电商平台完善复

查机制和加强管控力度。

2.电媒捕鸟器

2021年，电商无野发现在拼多多、淘宝、京东等平台

存在售卖电媒捕鸟器，且相关商家众多，销售量很大。这种

设备通过音频播放器播放鸟叫声，利用鸟类的习性诱捕野生

鸟类。

该类商品的诱捕对象涉及很多野生鸟类，包括国家重

点保护的鸟类，有原鸡（国二）、环颈雉、白喉斑秧鸡、黑

图11   截图是拼多多上售卖的音卡产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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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生态环境有严重破坏性的逆变器电击设备

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存在一些规模捕捉野生动物的

电击设备，如电鱼的逆变器、电捕蚯蚓的逆变器，捕捉蝎子

的紫外线灯等。因为相关法规的不完善，虽然这些设备的生

产和销售没有被禁止，但人们使用这些现代化的设备“规模

化”、“灭绝式”地捕捉野生动物，会对生态系统有严重的破坏

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极为不利，且这些设备在电商及其

他互联网社群售卖异常火爆，售卖量都是百万+级的。目前

监管部门对这些电捕设备的生产和售卖基本上无任何监管，

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对捕猎工具几乎没有任何管控，所以

电商无野一直在做相关的案例倡导，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

注。

图12   淘宝售卖的“鸟媒音”产品的评论图

电商无野通过举报和自媒体倡导希望电商平台和互联

网社群下架电子捕鸟设备，并将相关店家信息反映给市场监

管局、林草局、森林公安等部门。

截至目前，仅有京东平台处理了部分产品，拼多多和

淘宝等未作处理。

1.电鱼设备

电鱼设备是将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源变换成高电压，瞬

间增大电流的脉冲直流变换器、电瓶、逆变器等，不仅能电

死鱼，就连水中的其他生物也会被电死。当电流通入水里

后，会造成大面积水域内缺少氧气，长时间会导致鱼类窒息

而亡。电鱼设备不仅会对水生生物造成范围性破坏，也会对

人生安全产生威胁，有不少人在电鱼活动时出现意外，触电

受伤或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电鱼是被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因此电鱼设备也应当被管控。但互联网平台有大量电鱼设备

在售卖，包括拼多多、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百度、搜

狗、百度贴吧等其他互联网平台也存在电鱼设备的交易信

息。

图13   拼多多平台拼单量10万+的电鱼逆变器商品的评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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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商无野不完全统计，在电商平台售卖出的电鱼设

备超过200万台，其中包括逆变器电鱼机和带有电源设备的

电鱼杆（带探针的绝缘打鱼杆）。电鱼设备在电商平台售卖

量很大，严重危害我国水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14   电商平台展示的电鱼设备和买家在河流中电鱼行为的图片

通过电商无野近两年的举报和呼吁倡导，电商平台处

理了很多明着售卖的电鱼设备，并对一些关键词做了屏蔽，

但部分电商平台依旧充斥着大量电鱼设备。

电商无野呼吁各电商平台及其他互联网平台下架电鱼

设备商品，并且屏蔽相关宣传信息，同时希望监管部门加强

对电鱼设备的监管力度。建议检查机关和有资质的公益机构

对电鱼设备生产厂商以及售卖电鱼设备的经商、平台以及使

用电鱼设备的个体户有针对性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电商无

野也呼吁公众不要购买电鱼设备，不要电鱼。

2.蚯蚓电捕设备

蚯蚓（地龙）有助于疏松土壤，有利于植物生长。因

为市场需求，土地里的蚯蚓也成了抢手货，被用作饲料、药

材、食材、鱼饵等。一款名为“蚯蚓电捕仪”或“地龙仪”的设

备在电商平台售卖火爆，用于大规模捕捉蚯蚓，总售卖量超

过百万台。

图15   电商平台上的蚯蚓电捕设备

这些设备会对使用地的蚯蚓造成灭绝式的危害，除此

以外，还会威胁土壤中的其他生物，对土壤生态环境造成极

大的破坏。

目前完整的蚯蚓产业链已经形成，包括捕捉、收购、

晾晒、外运等。电商无野发现拼多多、淘宝、闲鱼、京东、

百度贴吧、qq群、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均有电捕蚯蚓

设备产品或相关交易信息。据简单统计，在电商平台售出的

蚯蚓电机数量超过百万台，售卖量最好的平台是拼多多，拼

单量过10万+的就不少。此外，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有不

少拿电蚯蚓做素材的，也有直播电蚯蚓的。电商及其他互联

网平台对平台上的商家和用户并无管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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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79人参与投票，99%的人认为蚯蚓电捕机应该被禁

止生产和售卖。电商无野通过自媒体发表了10多篇倡导推

文，并且受到媒体、公益组织及相关专家的报道和关注，但

蚯蚓电捕设备依旧充斥着互联网平台。由于电捕蚯蚓，及生

产、售卖蚯蚓电捕设备没有被法规明确禁止，电商无野在电

商平台和监管部门对电捕蚯蚓设备的举报结果均为举报不成

立。

2020年初开始，电商无野及志愿者便开始蚯蚓保护行

动，并发起#蚯蚓保卫战#，发布了20多篇自媒体倡导推

文，呼吁电商平台下架灭绝式捕捉野生蚯蚓的电击设备，并

建议有关部门重视。

截至目前，京东、拼多多、淘宝等平台、基本已下架

电捕蚯蚓设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直播平台下架或屏蔽了

部分相关视频。在电商无野的倡导下，有包括央视、人民日

报、新京报、财新周刊等多家媒体进行了蚯蚓保护的报道，

有报道中指出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禁止电蚯蚓。

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在贵州、江苏、北京等地线

上线下同步部署“蚯蚓保卫战”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农业农村

部、国家林草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公安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监局7部委相关职能部门联

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野生蚯蚓保护改善+壤生态环境的通

知》针对部分地方出现电击“灭绝式”捕杀野生蚯蚓现象，要

求迅速排查整治非法捕捉、收购、加工野生蚯蚓，督促交易

场所及时下架电捕野生蚯蚓设备。

电商无野希望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壤污染防

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加入禁止生产、售卖蚯蚓电机和禁

止电捕蚯蚓的内容，并出台野生环境下蚯蚓的保护办法，让

对野外环境下蚯蚓的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图16   拼多多上一款拼单量10万+件的蚯蚓电机，
        类似的“10万+”商家有不少

图17   电商无野发起的“蚯蚓是否需要保护”投票，共有424人
          参与投票，410人认为蚯蚓需要保护
       

图18   电商无野发起的“是否应该禁止生产和售卖电捕蚯蚓的电蚯蚓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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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毒害野生动物的化学品（药剂）

电商无野发现根据互联网平台上售卖的扁毛霜产品包

装上的农药登记证号，找不到准确的登记信息，类似名称的

生产企业也已在1999年被吊销。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的“扁

毛霜”，包括电商平台上售卖的“扁毛霜”都可能是不合规的农

药产品

电商无野对电商平台上售卖的扁毛霜做了大量举报和

倡导，新华社也跟进了报道。

截至目前，京东、淘宝、拼多多等平台已基本下架扁

毛霜，但仍有部分商家以“驱鸟剂”为名义售卖。

电商无野呼吁各电商平台下架所有扁毛霜和其他用来

毒害野生动物的化学品产品，同时希望监管部门加强管控力

度。电商无野也呼吁公众不要购买扁毛霜用以毒鸟，也不要

吃扁毛霜毒死的野生鸟类。

电商及其他互联网社群存在一些对野生动物或家畜极

度危险的化学品药剂。其中一些是高毒农药，更多的是不知

名化学品，对动物及生态环境存在严重的隐患，如用来毒鸟

的扁毛霜、毒狗药、清塘净、赛单、硫丹、鱼藤精等。目前

互联网平台和监管部门都对这些产品管控不足。

1.毒鸟药扁毛霜

扁毛霜是“呋喃丹”的一种， “呋喃丹”又称“克百威”，克

百威是我国农业农村部规定的限制使用农药。根据农药检定

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标示，“从分子量等判断扁毛霜就是克百

威”。

电商无野发现淘宝、拼多多、京东、百度贴吧等互联

网平台有商家在售卖扁毛霜，其产品描述提到“杀鸟毒鸟

药”、“药山鸡”、“药斑鸠”等。

图19   电商平台上的扁毛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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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报与回应

电商无野希望能与各互联网平台建立有效的沟通，能就野生动植物相关问题与平台

及时反馈及沟通，共同为生态文明发力。

（一）在互联网平台自身渠道的举报

电商无野在淘宝、拼多多、京东、百度贴吧、抖音、快手、腾讯等平台做了超过

1000次的举报，内容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捕猎野生动物工具、毒害

野生动物的化学品等。

电商无野曾对参与举报的107名志愿者做了问卷调查，对于志愿者在平台自身渠道举

报的效果，仅有19.81%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互联网平台的反馈机制方面，淘宝、京东、腾讯、百度贴吧等平台能够查询到举报

反馈，而拼多多没有相关反馈，举报人无从得知举报结果。

（二）向监管部门的举报与进展

2020年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至

全国疫情解除期间，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随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工

作方案，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公安部下发紧急通知，严厉打击涉及野生动物的违法

犯罪活动。

2020年2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意见》，明确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交易、口罩等防护用品制假

售假等违法行为，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顶格处罚。

在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国

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6部门联合启

动打击整治破坏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行动。

电商无野志愿者通常通过12315官网举报互联网平台上的野生动植物违规售卖问题。

市场将管部门的反馈往往是“举报事项未查实”,“不予立案”等。

向林业部门反馈相关问题，林业部门对反馈的部分问题能够处理和督导其他职能部

门处理解决，并且电商无野与林业部门形成了初步的互动机制，电商无野可以将发现的

一些关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林业部门。

向农业部门的一些举报反馈很难收到回应，无形成有效沟通。

向网信部门的举报反馈没有收到回应，无形成有效沟通。

同时也在尝试向检查院等部分反馈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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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静,“网络成非法交易重灾区 线上线下斩断野生动物交易链”,载《法制日报》，2020年4月5日

6、“微信：严厉打击个人帐号售卖野生动物违禁品”， 蓝鲸财经 (lanjinger.com)，2020年1月27日。

（三）与各电商平台沟通的情况及电商平台的反应

据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介绍，《电子商务法》明确，电子

商务经营者不得销售或者提供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发现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违反规定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

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根据此规定，平台有责任对平台内经营者是否有主体资

格，销售商品是否合法进行审核。对于一些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商品，或者经过许可才

能销售的商品，平台若不屏蔽、断开链接，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⁵

京东：形成了良好的沟通机制，能够直接向京东工作人员反馈相关问题，并能得到

及时的处理。

拼多多：有直接沟通，能够反馈相关问题，部分问题能够解决

淘宝：对于举报和倡导的问题商品没有形成直接沟通，但有时会自行下架电商无野

举报的问题产品

腾讯：与腾讯的工作人员建立了直接沟通，可以向其反映存在的问题。2020年1月

26日，微信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微信个人帐号售卖野生动物违禁品的公告》，公告表

示，微信个人帐号以任何形式发布、展示、传播“野生动物违禁品”售卖信息的，一律视违

规严重程度，采取阶梯式处罚机制：对违规内容，一经发现即删除内容，并限制朋友圈

功能;对违规帐号，将视情节对其进行警告、功能限制、帐号封禁等阶梯式处理，并公告

处理结果。即若在微信上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可第一时间通过客户端或者小程序腾

讯110进行投诉。⁶

百度贴吧：未形成直接沟通，但有时会自行下架电商无野举报的问题产品。

（四）对快递运输企业法律行动的情况与进展

 2021年5月，有志愿者在四川中通快递一处网点拦截了160多个“宠物盲盒”，里面的

宠物大多奄奄一息，有的甚至已经死去。曝光后中通快递公开道歉，称这批活体动物是

电商客户线上销售，网点违规揽收，并公布了三项整改措施。后当地邮政管理局官网发

布行政处罚公告，四川佳慧物流有限公司因违规收寄不能确定安全性的物品被处以罚款

3万元，中竞物流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实行统一管理被处以罚款5万元。

 2021年5月11日，江苏苏州的一个中通快递站内又出现了活体猫狗快递。在现场的

30个快递内，20多只猫狗已经死亡，现场能够闻到浓郁的尸体臭味，曝光后后常州市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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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局对涉嫌收寄不能确定安全性物品的无锡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3万元

的行政处罚。

2021年7月，中国绿发会伴侣动物工作组（北京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对中通

快递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021年12月20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中通快递承诺将落

实现有的活体快件寄递业务制度、规范和整改措施，彻底消除宠物盲盒进入快递网络的

风险，并已在法院调解前，通过官方微博发布网点违规寄递活体动物事件的通报，向公

众、媒体道歉，专门制定了加强活体动物管理等一系列规定制度。根据《调解协议》显

示，被告向“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定向捐赠30万元，专门用于环境保护公益项目和环

境保护教育项目。

通过以上我们认为中通快递应该做了大量工作，不会存在活体动物的运输情况了。

然而，我们发现中通快递依旧存在活体动物运输的情况，而且是运输受国家法规保护的

重点野生动物。

视频显示在中通快递门面的桌台上放了三个笼子，里面的活体鸟跳来跳去。根据卖

鸟人描述活体鸟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画眉和鹩哥。

根据志愿者询问运输方式为中通快递。类似通过中通快递运输活体野生动物的还有

很多。 通过志愿者调查，发现韵达快递目前对揽收活体（野生）动物的业务并没有严格

的管控，最为严重，中通和圆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做的相对比较好的是顺丰和京东快

递，暂时无发现有运输（活体）野生动物的情况。

快递企业在揽收活体野生动物快递及运输过程中，会因多种原因导致很多活体动物

死亡，且这些活体动物是没有进行检验检疫的动物，会存在传播病菌的风险，对公众和

社会安全产生一定的威胁。

图20   卖鸟人发布在中通快递网点发货的视频截图 图21   在电商平台售卖活体鸟类的2个商家的聊天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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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

目前电商平台上比较敏感的野生动植物商品基本已下架，特别是受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下架的

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些商品，比如涉及医药保健领域的壁虎干、海马、海龙、雪莲、雪兔子等产品。

还有一些是定性不明确，如多功能逆变器（电蚯蚓机、电捕鱼机），捕鸟网等，这些产品的用途和功能界

限模糊，没有法规明确禁止买卖和使用；同时售卖这些产品的卖家以个体户为主，没有明确的法人，常常更换店

铺；

互联网平台的管控机制存在疏漏，一些禁售商品下架后重新上架，具有反复性。此外，还存在相关工作人

员对野生动植物的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

电商无野经过2020-2022年的案例倡导，发现并总结了以下问题：

针对以上情况，电商无野提出以下建议：

2.对快递运输企业的建议

停止野生动植物快递运输，特别是活体的野生动物和

珍稀的濒危物种。

（1）要严格执行寄递安全“三项制度”，依法当场验视

用户交寄物品，审验相关证明文件。严禁收寄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严禁收寄以食用为目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

的陆生野生动物，严禁收寄具有毒害性、妨害公共卫生等危

险活体动物，严防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流入寄递

渠道。对性质不明的活体动物，请寄件人提交行政主管部门

的证明文件。对协议用户交寄的物品类型进行严格查验，坚

决杜绝非法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危险活体动物的行为发

生。

（2）在运输、分拣、投递环节，发现受保护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或疑似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停止

运输、分拣和投递，立即报告公安、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和邮政管理等部门依法处理；在进出境邮件中，发现受保护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疑似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1.对电商平台和其他互联网社群的建议

电商及其他互联网平台应当加强管控，下架所有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商品及制品；下架所有捕猎工具和规模

化破坏生态系统的工具；下架如扁毛霜等毒害野生动物的化

学品；下架所有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的外来入侵物种；规范如

清塘净等用于毒鱼的菊酯类农药的不合规产品宣传；屏蔽附

所有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捕猎野生动物工具等相关的关键

词；屏蔽所有相关交易信息和广告。建议部分平台建立相关

的举报通道和加强对举报问题的处理效率，并及时将进展反

馈给举报人，并对重点产品进行监测和复查；如电商平台发

现有账号经常发布野生动物相关的信息，并涉及到一些暗示

性的非法销售和贸易内容，那么这个平台有义务向有关部门

举报这方面信息。平台应设置专人专管制度，及时处置野生

动植物交易相关信息，对于灰色地带的产品（如逆变器等）

需设置产品序列号管控制度。建议电商平台积极开展内部宣

传教育，对专职人员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以及相应法律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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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白名单，明确规定允许人工繁

育的野生动物的范围，无论其是否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

五年对白名单进行一次评估，并根据评估情况调整野生动物

保护名单，保证白名单根据资源状况及时更新，以便针对资

源状况适时调整野生动物保护措施。⁸

借鉴《CIET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做法，公布不可利用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名录，对传统的“三有”动物与地方保护

的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那些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

的野生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可

以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学研究利用和生态灭杀，但严

格禁止商业性利用。⁹

4.对公众的建议

（1）不要购买野生动植物及制品和捕猎野生动物工

具，也不食用和捕猎野生动物：

这些行为无法受到《民法典》的保护，一旦产生违约

或侵权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财物两空；

（2）当遇到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捕猎野生动物工具

的交易信息时，建议第一时间举报：以科学研究、人工繁

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为由，出

售、购买、利用野生保护动物及其制品的，可以要求其展示

专用标识，否则就有理由怀疑违法。

运输、携带、寄递野生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出入境的，

可以要求其展示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否

则就有理由怀疑违法。

应当停止作业，立即报告海关、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邮

政管理等部门依法处理。对于可以寄递的活体动物，应当要

求寄件人进行安全妥善包装。

（3）在运输、分拣、投递环节，要将内件为活体动物

的邮件进行有效物理隔离，在确保活体动物邮件本身安全性

的同时，避免其他邮件污染、损毁。在投递环节，还应告知

收件人邮件的内件属于活体动物，提醒其注意安全防范。

3.对相关监管部门的建议林业部门可以建立一个关于野生动

植物及其制品交易的举报平台，用于公众举报；建议市场监

管加大对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捕猎野生动物工具售卖的监

管力度。

在治理利用电商平台的相关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问题

上，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网信办、市场监管部门、公安

机关应加强合作、精细化执法。在实践中，还需要基层的林

草部门、渔政部门、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和网信部门完

善合作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信息共享和情报共享，做

精细化的内容监管，从互联网内容中搜刮出隐藏的非法产业

链，对包括利用短视频在内的各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违法犯

罪实施精准打击。

建议取消“三有物种”的说法，将所有不在国家和省级重

点保护名录内的野生动物物种作为一般保护的野生动物物

种，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时就无需查对野生动物保护物种名

录。同时，考虑到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的控制需要，应

当明确所有从野外获取的野生动物不许进入任何市场，因为

病原不管宿主是否为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⁷

7、叶知年：“野生动物二分法：立法保护的基础”，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8、同上。

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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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梳理了在电商和其他互联网社群常见的野生动

植物及其制品和捕猎野生动物工具等相关的检索关键词。建

议电商平台和其他互联网社群屏蔽这些关键词，同时建议监

管部门对以下内容进行重点监管。

电商无野倡导名录——电商平台及其他互联网社群须

重点监管的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相关捕猎野生动物工具等

商品的搜索关键词。

附录一   电商无野重点监测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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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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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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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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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名词解释

1.蛤蚧：学名大壁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用作药材和滋补品，国内野生种群被破坏严重，目前主要靠从东南亚走

私和进口。 

2.下山龟：是指从野外捕获的各种本土龟，下山龟比较难养，很多下山龟因为不能适应人工环境而死亡，但因为野生龟的基

因和价格低等原因，很多玩家也在捕捉和买卖下山龟，目前我国的野生龟鳖种群多数濒危，部分已在野外难寻踪迹甚至灭

绝。

3.生桩：从山野或者园培中采挖植物树种，对根杆重度修剪以达到后天造型的桩材。 

4.下山桩：多指从野外山林中采掘，对根部和茎杆进行重度截断的盆景桩坯，如“下山杜鹃”、“下山崖柏”、“下山映山红”、

“下山金弹子”、“下山黄杨”... 

5.下山兰（花）：从野外盗挖的兰科植物，很多濒危的野生兰花也被盗挖严重，部分种群野外濒临灭绝 。

6.捕（粘）鸟网：指用于捕（粘）鸟的网状工具，不同于防鸟网，捕（粘）鸟网一般是透明或黑色且具有韧性的猎捕野生

鸟类的网状工具，一旦鸟类或昆虫撞到捕捕鸟网，很难靠自生逃生，包括一些大型猛禽。

7.（户外）电煤：又称“电煤捕鸟器”、“鸟媒音卡”，用于捕捉野生鸟类的电子诱捕器 。

8.地龙仪：利用逆变器放电刺激土壤，规模化捕捉野生蚯蚓的电子设备，又叫“蚯蚓电机”、“蚯蚓逆变器” 等。

9.电鱼机：利用逆变器放电，范围性电捕水体中的鱼虾类的电子设备，被渔业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明令禁止，又叫电鱼逆变

器、深水逆变器、捕鱼逆变器等。

10.地笼网：又叫地笼网子、绝户网，关键词有“地笼网 鱼”、“地笼网 虾”、“地笼网”，根据渔业法第三十条，地笼产品为禁

用商品。 

11.砗磲（玉化贝）：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常被雕刻成各种摆件、或做成手镯、手串、珠子，目前保护和监管力度较

弱。

12.扁毛霜：又叫克百威、呋喃丹，“扁毛霜”原是一种杀虫药，用来消灭蚊蝇，后来有人发现“扁毛霜”毒鸟“效果更好”，这种

方法被逐渐“推广”开来。 由于“呋喃丹”是高毒农药，为了保证生产、食用的安全，该类农药已被全国许多省市的林业部门列

为禁用农药，属于限制性农药范畴。 

13.清塘剂：用于清塘的药剂毒鱼药，能让水生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种死亡，不分大小。这类清塘剂包括一些菊酯类农药和专

门的清塘的化学药剂等。

14.苏铁：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其中石山苏铁、德保苏铁被盗挖和交易严重，特别是在互联网平台交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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